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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于 2017年 6月 26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7 年 6

月 22 日以邮件和电话方式送达全体监事。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名，实到 3

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

法、有效。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玉清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已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 

根据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和信专字(2017)第

000289号《关于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截至 2017年 5月 31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计人民币 3,995.98万元。公司决定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金额为 3,995.98万元。 

监事会认为：公司（含子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

筹资金的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置换

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六个月，且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意公司（含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3,995.98万元。 

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审议《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

和投资者的利益，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

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决定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使用期限自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补

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实

际进展对资金需求的情况，归还本次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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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6,000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自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并监督公司该部分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和归还情

况。  

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决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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